政府采购项目基础信息（审议稿）
一、采购标的清单
	序号
	采购标的
	数量
	单位
	预算单价
	是否为进口产品


	1
	
	
	
	
	

	2
	
	
	
	
	

	……
	
	
	
	
	


二、技术需求

	序号
	标的名称
	技术参数

	1
	
	1、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2、为落实政府采购支持科技、绿色、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3、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
	
	

	……
	
	


三、后续采购
（无此项要求的，请填写“无”）

	序号
	备品、备件、耗材名称
	技术参数
	备注

	1
	
	
	

	2
	
	
	

	……
	
	
	


四、商务要求（实质性条款）
1、需满足的质量、安全、卫生、技术规格、物理特性、包装等要求；
2、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技术保障、服务人员组成等要求；
3、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4、专用工具、备品备件、质量保证、售后服务等要求；
5、验收标准及方案。
五、综合评分细则

（下表为示例）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分值

	1
	技术部分评分标准

(40分)
	基本参数
	
	

	
	
	技术优势
	
	

	
	
	……
	
	

	2
	商务部分评分标准

(30分）
	类似业绩
	
	

	
	
	售后服务
	
	

	
	
	……
	
	

	3
	报价评分标准

(30分
)
	低价优先法
	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报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值×100。

（本项目价格权重为30%）
	30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是□    否□
    （此项要求系国家政策。认为项目不适宜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须填写《不适宜专门面向上小企业采购情况说明表》）
� 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


� 采购项目涉及后续采购的，如大型装备等，要考虑兼容性要求。可以要求供应商报出后续供应的价格，以及后续采购的可替代性、相关产品和估价，作为评审时考虑的因素。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且供应商经验和能力对履约有直接影响的，如订购、设计等采购项目，可以在评审因素中适当考虑供应商的履约能力要求，并合理设置分值和权重。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采购人认为有必要考虑全生命周期成本的，可以明确使用年限，要求供应商报出安装调试费用、使用期间能源管理、废弃处置等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评审时考虑的因素。


� 采购标的主要为货物的，价格分不低于30分；采购标的主要为服务的，价格分不低于10分。


� 报价得分公式为《政府采购法》规定的计算方法，不得修改。





